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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矿产资源法规执行情况大检查中
,

笔

者到贵州省各地
、

县了解乡镇 矿 业 整顿情

况
。

总的讲
,

矿业秩序正在步 人 祛 制 的轨

道
,

但在乡镇矿山的发展过程中
,

存在着一

些较为突出的问题
。

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
。

发展失控 前几年在
“

有水快流
”

片面

口号的引导下
,

贵州省的乡镇矿
“

在两年内
,

由 。
.

2 万个猛 增 到 1
.

7万 个
,

虽 经 19 8 8
、

1 9 8 9两年的清理整顿
,

仍 有 1
.

1万 个
,

其中

约 50 %不具备科学办矿的条件
,

但又不能关

闭
。

原因是
:

乡镇矿业产值占全省矿业总产

值的 50 %以上
,

关停过多
,

对全省的能源
、

原材料供应有重大影响 ; 而且善后工作难度

极大
。

资源浪费严盆 据贵州省有色金属工业

公司统计
,

贵州民采铝土矿石每年近 20 0万 七,

但消耗的铝上资源储量 达 10 0 0万 t ,

开 采回

采率不到 20 % ;
小煤窑回采 率 只 有 1 5 %左

右
。

安全事故多 一般讲
,

个体矿明显地多

于集体矿
,

无证采矿要多于有证采矿
。

19 8 9

年贵州省乡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统配煤矿
U

的加多倍
。

环境污染严重 如在务川汞矿一带
,

矿

农用明朝时期的原始炼汞工艺
,

使空气中汞

含量超标 100 多倍
,

水中超 标 10 多 倍
,

粮食

中超标 20 多倍
。

在水城地区
,

土法炼焦
,

不

仅主焦煤资源损失巨大
,

而且遍地冒烟
,

严

重污染环境
。

矿产品流通领域管理混乱 由于倒卖矿

石有利可图
,

一些与矿业无关的政府部门
、

事

业单位
、

文艺单位
、

群众团体以及部队武警

纷纷成立公司经营矿产品
。

对内高价争购
,

对外压价竞销 (如高铝熟料已从 100 $ / t跌

到 60 $ t/ )
。

这一方面进一步刺激非法采矿 ;

一方面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
。

国营矿合法的采矿权得不到有效保护

如六枝矿务局所属的 7个矿已核定了矿界
,

领取了采矿许可证
,

但仍有 52 6个无
,

证小窑

在其矿区范围内非法采矿
。

导致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
:

1
.

从管理体制上看
,

中央与地方的财政
“

分级包干
,

分灶吃饭
”

调动了各级政府当

家理财
,

发展经济的积极性
。

但往往涉及到

经济纠纷时
,

地方上更多地考虑 自身 的利

益
。

因此
,

很容易成为代表利益的一方
。

对

于产在当地的属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
,

显然

是以留作地方开采更为有利
。

这样就增加了

采矿权属纠纷调处的难度
。

2
.

对 《矿产资源法 》 的宣传尚未深人
。

相

当多的群众
、

基层干部没有 依 法 办 矿的意

识 ; 不知道矿产资源属 l习家所有
,

认为祖祖

辈辈生活的土地 卜面的矿产非我莫属
。

一些

国营矿山企业混淆丫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与开

采权的关系
,

认为取得采矿
`

权后
,

就有权支

配矿体的划分
,

非法允许小矿 进 入 矿 区开

采
。

3
.

少数基层政权的干部参与办 矿
,

他

们的 切身利益 与乡锁矿
娜

有直接的利害关系
,

因此
,

他们不仅不能乘公执法
,

反而成了乡

镇矿业治理整顿的难点所在
。

一些国营口
`

山

企业的干部
、

职工以
’`

入股
” “

协作
” “

技

术咨询
”

等形式参
一

与办 乡镇矿
,

助
一

长了小窑

的乱采滥挖
。

遵义锰矿在 19 8 9年的一次洁理

中
,

就查处了 1 00 多人
。

4
.

矿管机构从属关系不顺
,

力 览不足
,

现全省 87 个县 `市 ) 已有 77 个建立了县级矿

管机构
,

但有的挂靠在乡镇企业局
,

有的隶



属于有关工业主管部门
。

因此
,

在处理采矿

纠纷时
,

往往代表了矛盾的一方
,

难以秉公

执法
。

矿管机构还普遍存在着人员技术素质

低
、

活动经费严重不足等问题
。

5
.

矿产资源法规不完善
。

主要表现在
:

第一
、

内容上的不完备
,

如谁代表国家对矿

产资源行使管理权
, 《矿产资源法 》并没有堆

确地指定
。

因而在解决
、

处理问题时
,

涉及到

众多部门和各级政府
,

经过多方面
、

多层次

的协商
,

这不利于问题的尽快解决
。

往往由

于某方代表的利益而争执不止
,

问题的解决

一推再拖
。

又如私营矿山是当前业已存在的

事实
,

对其管理的办法
,

在矿法中还没有相

应的规定
。

第二
、

有些法律条文原则化
,

给

具体执法操作带来多解性
。

如 《矿产资源法》

第 34 条规定
:

国家
“

鼓励乡镇集体矿山企业

开采 国家指定范围内的矿产资源
” 。

但是
,

哪

一级政府或哪一级主管部门代表
“

国家
” ,

允许乡镇集体矿山
“
开采国家指定范围内的

矿产资源
” ? 各基层矿管机构是按各 自的理

解
,

进行 乡镇矿山审核发证工作
。

由于尺度

不一
,

给矿管工作带来了一些混乱
。

第三
、

法律条文的不确切
。

如《矿产资源法 》第 4 7条

规定
: “

矿山企业之间的矿区范围的争议
,

由当事人协商解决
,

协商不成的
,

由有关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矿区范

围处理
” 。

既然己经有了
“
依法核定的矿区范

围
” ,

就应 当依法行政
;
既然须

“

由当事人协

商解决
” ,

那么
,’ 依法核定的矿区范围

”
的法

律作用是否有效 !

6
.

以个人的谈话代替政策
,

代替法律
,

也是造成矿业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
。

曾

在一段时间内
,

一些领导人片面强调放开搞

活
,

忽视管住管好
,

提倡国家集体个人一起

上
,

大矿大开
、

小矿放开
,

有水快流
。

使大

批根本不具备办矿条件的 乡镇矿蜂涌而上
,

它们浪费资源
、

污染环境
、

安全事故频繁
,

对国营矿山的正常生产构成了破坏因素
。

在

1 9 8了年的全国 乡镇矿业开发管理会议上
,

各

有关方面提出了对乡镇矿业进行治理整顿的

意见和办祛
,

决定对非法开采的乡镇矿实行

关
、

停
、

并转
。

尽管在以后的整顿工作中
,

各级政府及有关方面作了许多工作
,

但是
,

片面 口号所带来的一系列遗留问题
,

在许多

地方至今仍干扰着乡镇矿业的健康发展
。

针对当前矿管工作中突出存在的向题
,

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点抓好以下工作
。

1
.

加快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的 制 定工

作
,

并尽快实施
,

以完善矿业法规
。

2
.

进一步搞好矿产资源法规的 宣 传工

作
,

肃清片面 口号的消极影 响
,

使 广 大干

部
、

群众树立矿产资源属于国家 所 有 的 观

念
,
树立

“

十分珍惜
,

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

矿产资源
”
这一国策的观念

;
树立依法办矿

的观念
。

3
.

理顺机构关系
。

从思想上
,

组织上
,

业务上搞好基层矿管机构的建设
,

使之有效

地履行其各项业务管理职能
。

4
.

搞好部门协作
,

加强与工商
、

税务
、

公安
、

银行
、

交通
、

电力等 部 门 的 横向联

系
,

特别是要通过对矿产品流通领域的有效

管理
,

来搞好矿业秩序的综合治理
。

5
.

着手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 个体 采矿

监督管理办法的制定
。

在乡镇矿山整顿发证

工作完成以后
,

为了保证整顿成果的巩固和

使之在依法办矿的道路上长期稳定发展
,

必

须立即着手乡镇矿业的监督管理工作
。

6
.

搞好矿产资源开发的统 筹规 划
,

使

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矿山企业协调发展
。

今后

除了要切实保证全民所有制矿山企业的主体

地位外
,

还要进一步搞好乡镇矿山的整顿提

高
,

搞好 乡镇骨干矿山的建设
,

采取有效措

施限制个体采矿的消极作用
。

以实规乡镇矿

业在依法办矿的道路上持续健康发展
。

(地矿部矿管局 乡镇矿管理处 )


